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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一般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要點 
 

95.05.24 教務會議通過 
100.10.12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4.18.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本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第 14 條訂定之。 

二、實施對象及方式： 

(一)本校自一○七學年度起入學之大一新生均須修習一般服務學習課程，計一學期，

每星期一小時，合計十八小時。依學生學號區分，於上、下學期實施，單號學生於上學期

修習；雙號學生於下學期修習，有關分配說明由學務處於每學年開學前公告。 

    本校一○六學年度(含)前入學之學生，仍應依據所屬新生課程計畫表辦理，修習服

務學     習課程(一)及(二)，共計一學年，每星期一小時。 

(二)身心障礙之學生修習服務學習課程，其學習性質由學系依實際之狀況作適當之

調配，其狀況特殊經系主任、院長同意並經學務處校園安全組審核通過，送學

務長核准者，得予免修。 

三、工作項目：校園公共空間環境清潔維護，包括非系所館之共用教室、藝術館、

音樂館、體育館、學生活動中心、車棚、運動場、花圃等地區。 

四、考核： 

（一）請假規定： 

學生因故未能出席一般服務學習課程，依本校請假規定辦理請假手續。學生

除公假外，其餘請假均須以同時數於當學期內補作，未完成補作之時數以曠

課論。曠課一次扣學期總成績五分，每學期曠課達五次（含）以上者，該學期成

績以不及格計算。 

（二）成績評量： 

由校園組安全組各系輔導教官考核評量後，於期末登錄成績。有關一般服務

學習課程評量原則，依學生出缺席情形及實際工作表現給予評定，其參考項

目包括：主動負責、守時合作，工作成果、愛惜公物、其他等項。 

（三）成績計算： 

一般服務學習課程為必修，零學分。基本分數為八十分，再加減平時考核及

出缺勤狀況增減分，核計實得總分。學期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未通過，於

畢業前必須重修。 

五、本校教職員工對服務學習課程負有參與推動及協助之義務與責任，各單位職掌

如下： 

(一)學生事務處： 

1、生活輔導組：負責綜合協調與連絡事項，及辦理學生請假、出缺勤登錄。 

2、校園安全組： 

（1）執行一般服務學習課程，宣導服務教育觀念，督導學生出缺勤狀況及成績

考核。 

（2）協調教務處規劃非系所館共用教室之人力需求分配，協助教室清潔之督考

檢查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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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衛生保健組：協助教室及校內環境區域清潔評量，並提供執行單位（校園

安全組）督考查核。 

     4、課外活動指導組：協助提供校外服務營隊之資訊及辦理保險事宜。 

  (二)教務處註冊組：辦理服務學習課程成績之管理。 

  (三)總務處：協助規劃校園公共環境責任區域之分配，並提供一般服務學習課程

必要用具之申請。 

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